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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社區大學收退費辦法總說明 
    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規範新北市社區大學之收退

費事項，使其辦理收退費有所依循，依據社區大學發展條例第十

二條第一項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促進社區大學

之健全發展，應就社區大學之設立、委託條件、方式、期限與續

約資格、場地、校務運作、組織、師資及其培訓、課程、招生、

收費退費、補助、獎勵、學習證明及證書發給、評鑑、終止委託、

審議會之設置及其他相關事項訂定自治法規。」，訂定「新北市

社區大學收退費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全案共計十四條，其

要點如下： 

一、本辦法訂定依據（第一條）。 

二、本辦法主管及執行機關（第二條）。 

三、社區大學得收取之費用（第三條）。 

四、社區大學報名費收費基準（第四條）。 

五、社區大學課業費收費基準（第五條）。 

六、社區大學雜費收費基準（第六條）。 

七、社區大學得收取之代收代辦費用（第七條）。 

八、社區大學保證金收費基準（第八條）。 

九、社區大學針對弱勢族群學員減免方案之規定（第九條）。 

十、學員申請退費之規定（第十條）。 

十一、社區大學因故未開課或中途停課退費之規定（第十一條）。 

十二、社區大學訂定收退費規定之程序規定（第十二條）。 

十三、社區大學收退費憑證查核之規定（第十三條）。 

十四、本辦法施行日期（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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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社區大學收退費辦法逐條說明 
條              文 說              明 

名稱： 

新北市社區大學收退費辦法 

本辦法名稱。 

第一條 本辦法依社區大學發展條

例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一、本辦法訂定依據。 

二、社區大學發展條例第十二條第一

項規定：「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為促進社區大學之健全

發展，應就社區大學之設立、委

託條件、方式、期限與續約資

格、場地、校務運作、組織、師

資及其培訓、課程、招生、收費

退費、補助、獎勵、學習證明及

證書發給、評鑑、終止委託、審

議會之設置及其他相關事項訂

定自治法規。」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新北

市政府，執行機關為新北市政府教

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本辦法之執行機關。 

第三條  社區大學收費項目如下： 

一、報名費。 

二、課業費。 

三、雜費。 

四、代收代辦費。 

五、保證金。 

社區大學除經本局專案核准

外，不得收取前項以外之費用。 

社區大學得收費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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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報名費每人每期新臺幣二

百元整。 

一、明定社區大學報名費收費基準。 

二、參照臺北市、桃園市、臺南市及

高雄市社區大學報名費收費標

準訂定。 

第五條 課業費收費基準如下： 

一、 學分費：每學分新臺幣一千元

為上限。但報經本局核准

者，不在此限。 

二、 旁聽費：每門課程每次新臺幣

二百五十元為上限。 

      期中入學者，依前項第一款規

定收取學分費。但應扣除已繳納之

旁聽費。 

      社區大學得至多開放前二週

課程為免費旁聽。 

一、明定社區大學課業費收費基準。 

二、參照臺北市、桃園市、臺中市、

高雄市社區大學學分費及旁聽

費收費額度。考量實務上社區大

學部分課程成本或改變課程週

數等情形，參照臺北市保留報局

核准每學分收取逾一千元之個

別情形，明定學分費收費規定。 

三、第二項關於期中入學收費基準，

參照臺北市及桃園市規定。另為

提供民眾免費旁聽後，再決定選

課之權益，故第三項規定給予社

區大學開放免費旁聽之彈性。 

第六條 雜費收費基準如下： 

  一、學員證製證費：每次新臺幣一

百元為上限。 

  二、場地設備使用費：依場地設備

租借單位實際收費金額計收。 

明定社區大學雜費收費基準。 

 

第七條 社區大學得視實際需要，收

取下列代收代辦費： 

  一、保險費。 

  二、材料費。 

  三、書籍費。 

  四、其他因進行課程活動所必要之

費用。 

一、明定社區大學得收取之代收代辦

費用項目。 

二、參照臺北市及桃園市社區大學代

收代辦費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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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社區大學得就免收學分費

之課程酌收保證金，並以每學分新

臺幣一千元為上限。 

一、明定社區大學保證金之收費基準。 

二、參照桃園市、臺南市及高雄市規

定，每學分以一千元為上限之規

定。 

第九條 社區大學對修習課程之弱

勢族群學員，得提供減免方案；其

項目及額度，由各社區大學訂定

之。 

社區大學針對弱勢或特殊族群學員減

免方案之規定。 

第十條 社區大學課程開課後，學員

申請退費，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報名費：不退費。 

  二、學分費： 

（一）於開課後二週內退選課程

者，應全額退還。 

（二）於開課後第三週內退選課

程者，退還百分之七十。 

（三）於開課後第四週起退選課

程者，不予退費。但因懷

孕、重大傷病或死亡等原

因致無法繼續就讀並檢具

證明者，得依未上課週數

比例退費。 

三、 雜費：除學員證製證費不退費

外，其他項目準用前款規定辦

理退費。 

四、代收代辦費： 

（一）未購置材料、書籍或其他

物品者，退還已繳納之費

用。但已購置成品者，發

還代購之成品。 

一、明定社區大學學員申請退費之規

定。 

二、參照臺北市、桃園市、臺中市、

臺南市及高雄市規定，明定退費

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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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險費依保險契約之約定

辦理。 

五、保證金：學員出席課程時數達

總時數五分之四者，應全額退

還。 

第十一條  社區大學因故未能開課

者，應於原定開課日前通知學員，

並全額退還已繳納之費用。 

社區大學中途停課者，除依前

條規定不退費情形外，應依未上課

週數比例退還已繳納之費用。 

一、明定社區大學因故未開課或中途

停課退費之規定。 

二、參照臺北市、桃園市、臺中市、

臺南市及高雄市中途停課辦理退

費情形之規定，並參照臺北市、

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採依未

上課週數比例退還之方式辦理退

費。 

第十二條  社區大學收退費規定依

本辦法訂定之，並經各社區大學校

務會議通過後，於每期招生三十日

前報本局核定。 

前項核定之社區大學收退費規

定，應詳載於招生簡章、選課手冊

及網站等相關宣傳管道。 

一、明定社區大學收退費規定應報本

局核定。 

二、依本府委託辦理社區大學行政契

約書第六條規定，社區大學應於

每期招生前三十日內，將招生簡

章（含課程名稱、師資、收費規

定、教學場地等)報請本局核定。 

第十三條  社區大學辦理各項收退費

應開立收據或保存證明，以備查核。。 

明定社區大學收退費憑證查核之規

定。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施行日期。 

 








